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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咎值日宙理

卑詩蒸酒有限公司啟

主安士一元 蔓安士一元八毛"安士二元七五

Y. Bing

明諸特 
諒君請

良舊之 議委市杰酒
上^^16

噩

9toyal

倣 W
IMME ^^STA^

2★*
産规必W

期

国勲函齢飽祠

無上之委市杰酒 修h 新價低收颱 時利市打（三重） ¥ V

記 生

HOP SANG LUNG KEE 
79 Pender St. E. Vancouver, B.C.

行生活 埠雲 源星雅璋域

II

Viaduct Drug Store 
Cor. Main & Georgia Sts.

Phone Ney. 8421

為

秋/旗大（五）一 五 期 星 號十三月七年六什國 民

酒
局 

或
丕

袱

大同舘拾四元 
新新舘拾三元

的應介 
黄秀珍 #
義
缘
尾
步
各
五
元

® 
韶 II

美錦 
朱廣禮 
楊東賢 
各三元 

葉
宏
勝
陳
昌 
8
俊婥 
香尊各二元牛 

曾
京
曾
傳
學 
周煥家 
黄，棠周永熾 
昌隆寶一 

吳
享 
6
鏡明 
李發彬 
賣遠光 
爲横三H
 
注

屬
立
綏
丹
桂 « 
芳

以上各二元

周憲澗 
周榮家 
州長祐 
劇
益
曾

1K  
呂 
楫 

吴應早 
黄子華 
林英傑 
徐
洛 

65

秀雄 
杜有顔 

黃經福 
周
道
緝
以
上
金
一
元
牛 

呂瑞卿爲 
«:週 
岑家振 
何月卿 
曾
美
周K
 棠 

黃
霖 
林文合 
曾
子
貴
張«
A
 才杰 
朱秋

«., 

屬椅翕 
曹 
咸 
制希貞 
爲世信一周廉煜 
林
优 

黃邦彥 
陳如新 
曾福源 
創希网 
林■
麥
始 

張 
鍊 
葉育其 
朱昌柏 
司徒茂 
葉崇義 .爲衡行 

李祐靄 
aĤ

成
丘
發
多
林
春is  
庚
李 

S...
1) 

曾淨@ 

T 

以上咨卜同   

B

李
永
熊
呂
洪
李
世
光 
鄧德恩 
方
，當露周擅憲陽 

宋叙天

山
林
外 
在
察
北
各
村
鎭 
殆
已
完
全
失
一 

其
憑
籍 
故
現
在
均
已
改
變
方
針 
與
其 

暗
中
活
動 
坐
待
搜
捕 
母
客
號
召
同
志 

公
開
活
動 
因
是
連
日
以
來 
察
北
各 

地 
時
常
發
現
槍
枝
齊
全
之
武
装
民
衆 

此
出
彼
入 
使
某
方
不
暇
割
策 
匪
僞
尢 

疲
於
奔
命 
情
勢
更
轉
形
活 ®
 
某
特
務 

經
關
對
此
輩
武
装
民
衆 
除
嚴
令
匪
僞
妥 

爲
防
範
外 
亦
未
有
應
付
善
策 

義
民
張
仲
英 
曾
於
六
月
一
日
晚
間
拾
一 

時
辘
召
義
民
響
應
陶
頼
廟
村
義
民
趙
祥
春 

等 
企
圖
收
復
商
都 
惜
因
機
密
洩
露 

未
遂
壯
志 
厥
後
即
潜
匿
綏
察
邊
境
大
青 

山
寰
帶 
收
集
同
志 
旬
日
以
來 
各
地 

義
民
前
往
奔
就
者
達
±.
百
餘
人 
每
人
均 

有槍屬品
有
佩
帶
長
短
檜
各
一
枝
及
砍 

刀
竟
柄
看 
因
人
人
均
係
敵
憶
同
仇 
團 

結
尤
爲
堅
固 
六
月
拾
三
日 
突
又
發
現 

於
商
都
尙
義
間 
其
前
進
方
向 
假
礙
以 

收
復
南 S
 塹
爲
目
的
地 
駐
南
壕
塹
之
僞 

軍
陳
明
費
團
(
李
守
信
嫡
系
第
一
師 ®
 

維
廣
部/ 

我 
爲
爲
恐
慌 
當
即
致
電 

張
北
菓
特
務
機
關
長
及
李
逆
守
信
報
吿 

並
請
指
示
機
宜 
拾
四
日 
李
某
某
特 

務機關長 
均
電
令
嚴
勒«
屬 
妥
加
防 

88又
據
崇
冠
來
人
談 
前
在
王
英
部
下
充
任 

軍
官
之
邢
子
强 
自
王
英
走
後 
改
隸
於 

楊
守
鹹
旅 
駐
防
公
會
一
帯 
迨
冉
度
縮 

編
爲
獨
立
團 
常
子
義
任
團
艮 
邢
任
連 

長
彼
時
即
不
耐
寄
居
外
人
蔭
庇
之
下 

乃
率
領
所
帝
親
近
數
拾
人
携 •
 全
副
武 

器
及
爲
匹 
脫
離
叛
逆
集
團 
徜
徉
於
祟 

證
張
北
間
山
林
以
內 
邢
平
日
極
要
名
譽 

所
部
雖
托
足
綠
林 
並
不
搶
撩
擾
民 

曾
向
村
民
云 

一 俟
實
力
充
足 
決
存
察

(
續
祖
國
貳)

▲
云
埠
達
權
社
鳴
謝
整
*

■ 

• 

二
 

户
叁
支
：

七
二
二
；
：；

/:-.
-'-."

y  

♦.
2
，

;.
遮̂
謡

▲

新
厭
中
華
會
舘
徵
收
義
指
啟
事
 

本
會 

rtl
爲
辦
理
全
加
華
僑
事
枢
之
總
机
關
。、其
宗
旨
專
爲
僑
衆 

謀
福
利
，
曩
者
歷
年
辦
理
各
種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。C

端
賴
僑
衆
慷 

慨
輸
將>•
相
與
有
成
。。惟
近
數
年
來
。C

世
界®
濟
恐
慌
。。百
業 

凋
零
工
商
冷
淡 
影
響
所
及

C

本
會
館
財
政
因
之
極
形
困
細
。。 

去
年
七
月
間
：
本
居
職
員
受
職
視
事
時
。查
核
數
目
。。本
會
館 

樓
宇
尙
欠
市
府
地
稅
貳
千
五
百
餘
元
。。随
後
演
劇
籌
欵
，。曾
徽 

納
壹
九
三
四
年
地
税
連
息
共
銀
九
百
餘
元
；
仍
欠
一
九
三
五
。。 

一 九
三
六
年
地
稅
共
銀 
一 千
六
百
餘
元 
、及
欠
今
年
地
税
八
百 

餘
元C
一共
欠
二
千
五
百
餘
元
。
若
在
本
年
十
寰
月
以
前
。。無
欵 

徽
納
。-
則
樓
宇
將
育
拍
賣
之
虞
。。又
本
會
館
歷
年
濟
助
貧
苦
無 

靠
之
病
僑
。所
費
甚
鉅
、。去
年
計
欠
中
華
醫
院
醫
藥
費
九
百
元 

。
且
各
邑
曾
館
執
先
友 

Z.
期
將 @
。。查
上
居
執
先
友
。e
其
無
名 

氏
先
友 

C

因
本
會
館
無
銀
支
辦
。。致
令
各
邑
會
館
支
給
費
用
辦 

理
。是 8
 執
先
友 
其
有
姓
名
籍
貫
之
先
友
。。固
由
各
邑
會
舘
辦 

理CC
而
無
名
氏
先
友
。。應
由
本
會
舘
負
責
籌
欵
辦
理
。。預
算
執 

無
名
氏
先
友

C

需
欵
數
千
元
。。上
述
各
種
事
情
。非
籌
集®
款
。。 

不
足
以
應
支
付
：
而
徒
有
司
農
興
仰
屋
之
嘆
。。巧
婦
難
爲
無
米 

之
炊
爱
特
召
集
會

ISE。。

討
論»
欵
事
宜
。。當
經
-
致
議
決
向 

僑
衆
徵
收
義
捐
一
以
爲
清
檄
地
稅
。。淸
還
中
華
警
院
舊
欠"
及 

執
無
名
氏
先
友
各
費
之
用
。。並
組
織
一
観
捐
會
。"
推
定
人
員
負 

責
辦
理
。•
深
願
各
埠
僑
胞
解
囊
樂
助
。同
襄
義
舉
，俾
各
事
得
以 

舉
辨
而
臻
美
備
本
會
舘
有
厚
望
焉
。。茲
將
簡
章
列
后
。。 

㊀
本
會
舘
採
用
開
選
方
法
籌
款
辦
理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凡 

81 納
義 

捐 
元
者
帥
給
囘
義
捐
據
豊
紙
所
收
入
款
項
以
四
成
五
照
章 

分
給
各
獲
選
爲
名
譽
董
事
幹
事
者
之
薪
金
其
餘
五
成
五
除
吿 

白
費
印
件
費
代
理
人
車
爲
費
郵
費
及
零
星
費
之
外
所
餘
盡
歸 

本
會
舘
爲
公
益
慈
善
之
費 

I 

㊁
預
定
徵
收
義
捐
銀
叁
萬
元
毎
義
捐
據 
一 紙
銀 
一 元
共
義
捐
據 

三
离
紙

@
凡
繳
納
義
捐
壹
元
取
義
捐
據
賣
紙
者
有
被
選
爲
本
會
舘
名
譽 

董
事
幹
事
之
賣
格
决
定
取
名
譽
董
事
幹
事
共
二
百
名
其
獲
選 

者
卽
享
受
薪
金
其
薪
金
數
目
如
左 

獲
選
第
壹
名
爲
名 *
 董
事
正
主
席
薪
金
銀
五
千
元 

®
選
第
貳
名
爲
名
審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三
千
元 

被
選
第
三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壹
千
五
百
元 

獲
選
第
四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五
百
元 

獲
選
第
五
名
至
十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豊
百
元 

獲
選
第
十
壹
名
至
二
十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每
名
談
金
銀
三
十
元 

獲
選
第
廿
賣
名
至
壹
百
名
爲
名
譽
普
通
貴
事
每
名
翻
金
銀
二

十
元

«
選
第
专
百
零
壹
名
至
二
百
名
爲
名
譽
幹
事
毎
名
蒲
金
銀
拾 

元

@
開
選
時
將
義
捐
罐
之
存
根
作
選
舉
票
是
時
如
用
去
之
義
捐
據 

足
額
三
萬
紙
卽
有
銀
叁
萬
元
决
照
原
定
薪
金
發
給
如
不
足
顯 

或
過
額
者
其
薪
金
加
减
照
計
給
之

⑤
開
選
之
期
訂
〃
民
國
廿
六
年
拾
月
十
日
正
午
十
二
点 @
在
本 

鱼
舘
禮
堂
當
衆
將
義
捐 

01
之
存
根
撈
勻
請
各
邑
曾
舘
主
席
輪 

流
抽
簽
並
請
僑
衆
到
第
參
觀
以
昭
大
公 

㊅
凡

)$選
第
覺
・
二
・
三
・
四
・
名
者
由
本
會
舘
拍
電
報
知
其
餘
五 

名
以
下
者
則
由
報
章
發
表
凡 »
選
人
當
於
報
或
嚴
表
後
自
行 

携
義
捐
據
及
正
式
收
僚
來
領
請
金
如
在
遠
者
可
將
義
捐
腴
及 

正
式
收
條
夾
住
函
內
寄
來
領
之
査
對
符
合
即
行
支
飴
偷
其
人 

于
六
個
月
內
不
來
領
而
又
不
通
函
領
者
則
將
其
薪
金 

18 入
本 

會
舘
以
作
公
益
慈
善
之
費
並
將
其
獲
選
之
號
散
姓
名
籍
貫
登 

報
我
揚
以
淸
手
續

®
每
藏
捐
彼
豈
本
共
六
紙
毎
紙
銀
置
元
如
僑
胞
領
義
措
據
代
理 

一 
籌
款
者
至
少
須
能
用
淸
兩
本
以
上
方
有
代
理
權
其
代
理
人
毎 

-

本
繳
囘
銀
五
元
於
本
會
收
代
理
者
可
得
車
為
費
豈
元
其
代
理 

所
收
入
之
銀
滿
叁
十
元
者
須
卽
將
歇
連
同
義
捐
據
之
存
根

61 

囘
本
會
方
能
再
取
義
捐
闕
代
理
本
會
收
到
義
欺
即
由
理
財
員 

黄
昭
立
君
笹
名
膜
給
正
式
收
條
交
代
理
人
轉
交
敬
納
義
捐
者 

以
昭
恒
重
箕
義
捐
據
未
用
淸 
一 
本
之
零
敝
將
之
繳
囘
毎
一 
紙 

檄
足
銀
豈
元
計
算

公
凡
代
理
人
所
經
手
用
去
之
義
捐
據
須
在
開
選
前
二
十
日
將
義 

捐
礎
之
存
根
及
欵
項
賣
併
檄 ®
以
備
彙
齊
開
選
切
勿
延
懊
其

薈

一

動

(
專3

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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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

竟

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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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
杭

雜

貨
 

籐

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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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
 

零

售

批

發

京

菓

海

味
 

各

種
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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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
貨

水

貨
 

特

別

計

平

小
號
最
近
第
十
一
 
期
 

行
情
印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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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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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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綫

壯

陽

葯

丸

及

菊

水
 

「
時
東
律
葯
水
」(Stone

 R
oot  C

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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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I

最

適

宜

喜

、腰
部
，旦

状

、
及

量

、之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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簷

有

彎

 

無
油
藥
膏
及
花8^

藥
水
。
。

( 

緬
夾
佐
治
街
懐
亜
德
藥
房
矍

野可把腎補・/
 

聞說精補精好 

確
能
保
衛
腎
腑0 

『帮
趁
吓
雷
鳴
湾 

个
着
數•

0

碉
一
德 

四
隆

脑

京
都
雷
鳴
春
精
補
精
。
乃
著
名
御as

秘
傳
。
皇
官
御 

落
品
。
都
門
紳
商
。
多
知
其
事
實
而
茨
其
效
輪,。 

專
治
腎
損
精
虧
。
能
力
欠
妥
。
丹
田
虧
敗
。
夜
尿
腰 

障
。
婦
人
經
期
肚
痛
。
血
虛
難
孕
等
症
。
神
效
。
確 

^^^^^08

守
丹
田
健
距
小0

寄義捐據存根之日期以信皮8eie^w
^*  

@ 本階這次 
616 到義歎限二十四点饋內將狀項靈數附摩銀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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㊉
巩獲選上列各名譽職員任期以賣年爲限其在 »
時«
曾 

享受本會舘諮16

之應封於本會̂
一!»
政則無
»:蓼聽« 

中

華

會

舘

義

書

—

■

 

正會長 
曾雲峯 

副會長1
舟峰卓 
張椿杰

1& 

文 
書 
黃偷傅• 

「遅 
11 

名譽監督中華會舘主席 
林煥廷

監
督 
葉求茂 
曹美定 

一遥

躍隠冊*
黄昭立 

副理財 
林煥廷 
陳宜顯I  

管理分發義捐儼專員 *
管理信箱主任 
葉*
銓 
郎欲痺蜜 

遊埠散收養篇尊員S
U
E

貴事4y  

力掇 

松數員 輝徵收義捐專員 

Si 孔正 
黄寄生 

雷宜堆 
周寶山，

交際員 
宣傳員 

協
理

责文甫 
李給珉一葉求偽吳季IS  

梁緝光徐子樂黃紀》
81:
*5丑® 総眼 

朱浚裘 
黃筆鍊 
8811
祥*
». 
直管/
何蔡 

黃
才
部 
86隆關崇頴   

昌珠簧 

陳宜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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